
关于2026年度本市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事宜的通知

（告家长书）

尊敬的家长：
2026年度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简称城乡居民医保）的登记缴费即将开始,涉及中小学生及婴幼儿的缴费与医保待遇事宜如下：
1.2026年度中小学校及托幼机构集中办理的时间截止期为2025年12月15日（具体起始时间以各学校规定为准）。
2.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4〕38号），2026年本市将继续优化完善政策措施，健全参保长效机制。

为保护全体参保人的合法权益，避免部分人员健康时不参保、生病才参保的逆向选择，根据国家要求，自2025年集中参保期开始，本市对连续参保且均在集中参保期内参保缴费的人员，不设待遇等待期；对未在集中参保期内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设置参保后固定待遇等待期3个月。其中，对断保人员，增设变动待遇等待期，每多断保1年，在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参保人可通过补缴修复变动待遇等待期，每多缴1年可减少1个月变动待遇等待期，连续断缴4年及以上的，修复后固定待遇等待期和变动待遇等待期之和不少于6个月。同时，对断保人员再参保的，按照断保年数，降低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因此，如未参加2025年基本医保，缴费参加2026年居民医保后，2026年居民医保的待遇起算时间会延迟。

3.2026年度中小学生及婴幼儿个人缴费标准为400元/人。
4.2026年度中小学生及婴幼儿住院待遇如下：每次住院起付标准：一级医疗机构50元，二级医疗机构100元，三级医疗机构300元。超过起付标准以上部分的医疗费用，在一级医疗机构就医的，医保基金支付80%；在二级医疗机构就医的，医保基金支付75%；在三级医疗机构就医的，医保基金支付60%。
5.2026年度中小学生及婴幼儿门急诊待遇如下：起付标准为300元；当年累计门急诊医疗费超过300元以上部分，在一级医疗机构就医的，医保基金支付70％；在二级医疗机构就医的，医保基金支付60％；在三级医疗机构就医的，医保基金支付50％。
6.2026年度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可继续通过“共济缴费”方式，由家庭共济资金进行支付。家长填妥《回执》勾选参加2026年度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医保部门才会从家庭共济网组建人的职工医保历年账户结余资金中直接划扣孩子的居民医保参保缴费。家庭共济网组建及家庭共济资金使用的具体内容，可登录“随申办市民云APP”，搜索“医保账户家庭共济”，进入专区了解并办理；也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地方专区办理。有“共济缴费”意愿的家长，可于12月15日17:00前，组建家庭共济关系，选择共济资金使用方式为“共济缴费”并保持选择的使用方式不变;12月16日起，医保部门将分批次从家庭共济网组建人的职工医保历年账户结余资金中直接划扣，统一向税务部门汇缴。预计12月29日起，家长可通过随申办查询共济缴费结果。
7.为进一步便捷就医，家长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或“支付宝APP”搜索“亲情账户”，根据提示信息绑定孩子的医保账户。绑定亲情账户后，在陪同孩子就诊时，可不用携带孩子的实体就诊卡，直接用您的手机展示已绑定的亲情账户的医保电子凭证，实现刷码结算。
8.为方便群众基本医疗保险关系接续，确保参保人员在中国大陆境内不重复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包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医保部门将适时依托系统完成新的基本医疗保险关系登记后自动办理原参保关系的暂停手续。

9.若您的孩子属于在本市依法设立的各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托幼机构就读，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则属于本市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对象：
(1)本市户籍的在册在籍学生和幼儿
(2)持“B”类居住证的在册在籍学生和幼儿
(3)持《港澳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居住证》的在册在籍学生和幼儿

(4)持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在册在籍学生和幼儿
(5)外省市户籍的在册在籍学生和幼儿
愿意参保且符合上述(1)-(5)条件中任意一个的，请直接向学校申请参保，并填妥回执交学校。

友情提醒与知情同意：

1.2025年起，未在集中参保期内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会产生固定待遇等待期，连续断保还将增设变动待遇等待期，等待期满后才能按规定享受居民医保待遇。断保也会降低次年居民大病保险最高支付限额。

2.知晓关于参保人员在中国大陆境内不得重复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包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相关要求，同意医保部门依托系统完成新的基本医疗保险关系登记后自动办理原参保关系的暂停手续。

                           上海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2025年11月
回   执

     （班级）       （学生姓名），符合下列人员类别：
□1.本市户籍的在册在籍学生和幼儿；
□2.持“B”类居住证的在册在籍学生和幼儿；
□3. 持《港澳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居住证》的在册在籍学生和幼儿。
□4.持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在册在籍学生和幼儿；

□5.外省市户籍的在册在籍学生和幼儿；
□参加2026年度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且知晓《告家长书》中友情提醒与知情同意的内容。
□不参加2026年度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且知晓《告家长书》中友情提醒与知情同意的内容。
家长签名：                日期：
备注: 请在上述五类人员类别前的□内，择其一，并打“√”；请在“参加”或“不参加”前的□内，择其一，并打“√”


